
《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》

常见问答

示范单位的常见问答

常见问答并非指引。常见问答旨在协助业界理解一手住宅物业销售

监管局（销售监管局）对《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》 (条例 )若干条

文的看法。

本常见问答的使用者不应依赖本常见问答的资料作为专业法律意

见。如使用者对条例是否适用于其个别情况存有疑问，我们强烈建

议使用者寻求法律或其他专业意见。销售监管局已尽努力确保本常

见问答的准确性。销售监管局不会承担任何人士因使用或依赖本常

见问答而引起的任何损失的责任。

问 1.1： 根据条例第 36(1)(e)条，无改动示范单位内的装置、装修物

料及设备，应与发展项目的售楼说明书所展示的相同。那么，

隐藏的设备（例如设于天花板上）和位于物业范围外（例如

分体式冷气机室外机组）是否包括在内？

答 1.1： 示范单位内的装置、装修物料及设备，应与该发展项目的售

楼说明书所展示的相同。如有出入，卖方应在示范单位张贴

告示，加以说明。

至于问题所举的例子，如卖方选择不在示范单位内提供隐藏

的设备和分体式冷气机室外机组，则应在示范单位张贴告

示，加以说明。

问 1.2： 无改动示范单位和经改动示范单位是否须装设睡房门？

答 1.2： 条例第 40(2)条规定，卖方须在无改动示范单位内设置门户

和其他装置，设置方式须一如发展项目的售楼说明书所展示

的，将会为有关住宅物业设置及在其内设置者。因此，倘住

宅物业交付买家时，将装设睡房门，无改动示范单位便须按



照售楼说明书所展示有关住宅物业设置睡房门的方式，设置

该等睡房门。  
 
至于经改动示范单位方面，条例第 41(2)条规定，除该项条

文第 (3)款另有规定外，卖方须为示范单位设置围封墙及边界

墙，并在单位内设置内部间隔及门户，设置方式须一如发展

项目的售楼说明书所展示的，将会为有关住宅物业设置及在

其内设置者。该项条文第 (3)款进一步规定，如凭借《建筑物

条例》（第 123 章）第 41(3)条，有关住宅物业内的内部间隔

或门户是可以不经建筑事务监督批准而从该物业拆走的，则

卖方无须在经改动示范单位内设置有关的内部间隔或门户。

卖方须注意，如经改动示范单位展示的设施经小型工程造

成，须咨询建筑专业人士的意见，确保准买方就有关改动是

否符合《建筑物条例》及其他相关法例的要求方面，不会受

到任何误导。  
 

问 1.3： 「示范单位」可否只显示住宅物业的部分范围（例如厨房）？  
 

答 1.3： 任何构筑物如拟用作未落成发展项目／期数内供出售的指

明住宅物业的示范单位，均受条例第 2 部第 4 分部规管。因

此，「示范单位」仅显示住宅物业的部分范围，会被视为不

遵从条例的相关规定。  
 

问 1.4： 可否为经改动示范单位进行《建筑物条例》所述的小型工程

或豁免工程？  
 

答 1.4： 在《建筑物条例》下引入小型工程监管制度，旨在方便公众

人士按照简化的程序，在私人楼宇合法进行若干小型工程。

进行该等小型工程，无须事先获得建筑事务监督批准图则或

同意展开工程，但须聘用订明建筑专业人士或订明注册承建

商。卖方须注意，如经改动示范单位展示的设施属小型工程，

须征询建筑专业人士的意见，确保准买方在遵守《建筑物条

例》及其他相关法例方面，不会受到任何误导。  
 

问 1.5： 卖方开放经改动示范单位供公众参观前，须否根据条例第

38(2)条，安排公众先参观无改动示范单位？  
 

答 1.5： 条例规定，如未落成住宅物业的经改动示范单位开放供公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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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观，则卖方应开放同一物业的未经改动示范单位供公众参

观。条例并没有规定参观的先后次序。

问 1.6： 卖方如已就某个未落成的指明一手住宅物业，提供一个无改

动示范单位，可否就该住宅物业提供多于一个经改动示范单

位？

答 1.6： 卖方如已就某个未落成的一手住宅物业提供一个无改动示

范单位，可就该住宅物业提供一个或多于一个经改动示范单

位。

问 1.7： 可否于展示某住宅物业的示范单位的窗户上贴上海报、图画

或相片，以显示从该住宅物业的窗户所看到的景观（例如蓝

天白云的图画）？

答 1.7： 条例并没有特定条文规管示范单位的窗户张贴海报、图画或

相片，以显示从有关住宅物业的窗户所看到的景观。然而，

卖方应确保有关的海报、图画或相片不会构成失实陈述，或

误导了示范单位的参观者该景观为他们任何时间在有关住

宅物业窗户所观看到的真实景观。

倘从示范单位窗户所看到的景观是该示范单位所在地点的

景观，卖方宜在窗后安装白色灯箱，或以净色海报遮盖窗户，

以免令人觉得该示范单位所在地点的景观与从有关住宅物

业可观看到的真实景观相同或相似。

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

2017 年 12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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